民事起诉状

原告：牛某年，男，汉族，1974年10月16日出生，住址：J省N市G区五华路45号2区6栋3单元3楼3户，身份证号码：36010219741016****。
被告一：J省M有限公司，注册号：36010021013****，法定代表人：凌某瑶，住所：J省N市G区高新一路，联系方式：1882015****。
被告二：N市F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91360108563898****，法定代表人：华某雄，住所：J省X区五湖路，联系方式：87195**。

诉讼请求：
1.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120急救费用和住院治疗期间的床位费、护理费、化验费、检查费、手术费、西药费和治疗费等医疗费用共94333.1元；
2.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2,400元；
3.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出院后的医药费和检查费共1,998.46元（截止2016年4月25日）；
4.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误工费13,613.55元；
5.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必要营养费4,700元（截止2016年3月2日）；
6.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伤残鉴定费和残疾赔偿金共576,660元；
7. [bookmark: _GoBack]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护理费1,042,740元；
8.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后续治疗费10,000元；
9.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残疾辅助器具费2,725元（截止2017年4月20日）；
10.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7,600元；
11.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12. 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2015年11月12日开始，被告一陆续雇佣李某俊、原告和彭某川等人到被告二的厂房进行弱电施工。2015年11月28日，李某俊、原告和彭某川到被告二的厂房进行弱电施工，照例由被告二的监理刘某国给李某俊、原告和彭某川等施工人员办理出入手续后带入施工厂区，并找到被告二的厂务廖伟，然后由其将李某俊、原告和彭某川等施工人员带入施工现场。当天，刘某国和廖伟在看到李某俊、原告和彭某川等施工人员进入二楼吊顶后离开了现场，当时二楼吊顶上堆放了很多风管，有2米多高。10点38分左右，原告脚下所踩的二楼吊顶的一块板子突然翻起，然后板子和人一起摔到了离二楼吊顶大约4米的二楼地面。看到这个情况后，李某俊立即给刘某国、廖伟和被告一的项目经理汪某华打电话，大概10点54分左右，李某俊、廖伟等人将原告抬到了F公司的车上，此时，原告下半身已经没有了知觉，腰部疼痛难忍。之后，李某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大约11点30分左右，120急救车到达现场，现场施救以后立即将原告送往了N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治，120急救费用是原告支付的。直至2015年12月14日办理出院手续，原告在一附医院治疗期间共花费床位费、护理费、化验费、检查费、手术费、西药费和治疗费等医疗费用94063.1元。2016年3月3日经J省N市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原告为一级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后续治疗费用评定为10000元；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原告的妻子喻某某在原告出事前一直都在从事个体经营生意，原告出事后，她放弃生意专心照顾原告。原告出院后，喻某某于2016年1月到J省乐秋康复中心咨询康复护理计划，该康复中心以收取租金的方式提供给原告空气波压力治疗仪一台，以缓解原告下肢肌肉萎缩，此外，该康复中心还建议原告定期做物理按摩，以疏通经脉。自从原告被鉴定为一级伤残且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原告和其家人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打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作为被告一的雇员，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二未做现场安全防护措施，造成原告人身损害的，原告可以请求被告二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没有过错，两被告连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包括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含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和受害人因伤致残所增加的生活上需要支出的必要费用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含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以及伤残鉴定的费用，总计1,466,636.48元。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因伤致残，不仅给原告的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也对原告和原告的家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打击；原告有权请求两被告连带赔偿精神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判如所请。
此致


起诉人：牛某年
2017年  月  日
